
附件一   委託研究作業流程

先

期

作

業

配合預算編列期程，各業務承辦
單位應於每年二月底前提報次年
度擬委託研究項目，送企劃組彙
整，提經局長指定一位副局長召
開會議審議

期

初

作

業

年度研究計畫主題及其研究重點，
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所定
情形外，應於簽奉核定且法定預算
通過後，由各業務承辦單位於一星
期內登錄於政府研究資訊系統及本
局網站；有增修異動並應即時更新

A

開始

簽訂契約並撥付第一期款

依採購法及本局相關規定辦理採
購作業

辦理研究計畫書審查，以書面審查為原則，並得邀請研究主持人參與
期初學者專家座談會。研究主持人應依書面審查意見或期初座談會結
論修正研究計畫書內容，並將計畫書納為委託研究契約之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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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主持人應將計畫基本資料登錄於政府研究資訊系統
(GRB)，並由各業務承辦單位確認後副知企劃組

期

中

作

業

研究主持人應依委託研究案時程，提送期中報告

辦理期中報告審查，除書面審查外，得召開座談會辦理

研究計畫期程
是否達六個月

是

將審查意見送請研究主持人參辦，並撥付第二期研究
經費

期

末

作

業

研究主持人應提送期末報告初稿，經本局同意收受後，
撥付第三期研究經費；免提送期中報告者，由本局撥付
第二期研究經費

否

由本局進行期末報告初稿書面審查，必要時得召開學者
專家座談會，並邀請研究主持人出席說明研究過程與報
告內容

研究主持人將期中報告摘要登錄於政府研究資訊系統
(GRB)，並由各業務承辦單位確認後副知企劃組

A

各業務承辦單位向企劃組申請下列項目：
1.政府研究資訊系統(GRB)登錄帳號及密碼
2.本局研究報告編碼

Ｂ

期

初

作
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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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
末

作

業

將本局書面審查意見或期末報告學者專家座談會會議紀
錄送研究主持人修正原報告，請研究主持人於一個月內
提送報告修正本乙份

修正本俟本局審查無誤後，再依契約所定報告份數及
相關電子檔送交本局，經本局同意收受後，撥付第四
期研究經費；免提送期中報告者，則撥付第三期研究
經費

研究主持人將期末報告摘要登錄於政府研究資訊系統
(GRB)，並由各業務承辦單位確認後副知企劃組

各業務承辦單位應於委託研究計畫結束後四個月內，
將研究報告定稿二冊及電子檔，函送行政院研究發展
考核委員會、國家圖書館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寄
存

各業務承辦單位應將研究報告定稿五冊及電子檔送交
企劃組控存

追
蹤
檢
討

  各業務承辦單位應於研究報告定稿後提具研處建議 
 ，交由企劃組綜整提報本局主管會報討論後，據以
執行

B

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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